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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结论页

企业（或者其他

经济组织）名称

江苏沃能电气科技

有限公司
地址 江苏省如皋市

联系人 张琴 联系方式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是否是委托方？◼是 □否，如否，请填写下列委托方信息。

委托方名称： 地址：

联系人： 联系方式（电话、email）：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所属行业领

域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是否为独立

法人
是

核算和报告依据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

告指南 （试行）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期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初始)版本/日期 /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最终)版本/日期 /

排放量 按核算指南核算的企业法人边界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tCO2）

初始报告的排放量 /

经核查后的排放量

初始报告排放量和经核

查后排放量差异的原因
/

核查结论

1. 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的符合性

经核查，确认江苏沃能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2023 年度排放报告中的企业基本情况、核

算边界、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数据以及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符合《工业其他行

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试行）》。核查准则中所要求内容已在本次

核查中全面覆盖，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到的问题。

2. 排放量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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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报告正文

1. 概述

1.1 核查目的

根据《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试行）》，南通捷胜企

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受江苏沃能电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核查方”）的委托，对

受核查方 2023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数据进行核查。此次核查目的包括：

（1）确定受核查方提供的《2023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及其支持文件是否完整可

靠，是否符合《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试行）》的要求；

（2）确认受核查方提供的监测计划是否完整，是否满足《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

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试行）》中关于活动水平数据监测的要求；

（3）根据《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试行）》的要求，

对记录和存储的数据进行评审，确认数据及计算结果是否真实、可靠、正确。

1.2 核查范围

此次核查范围为受核查方法人核算边界内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涉及主要生产系统、

辅助生产系统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1.3 核查准则

（1）《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第 17 号）

（2）《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重点工

作的通知》（发改办气候[2016]57 号）

（3）《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试行）》，以下简称

“核算指南”

（4）《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17167-2006）

（5）《石油产品热值测定法》（GB/T 384-1981）

（6）《天然气能量的测定》（GB/T 22723-2008）

（7）国家碳排放帮助平台百问百答

（8）其他相关国家、地方或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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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2.1.1 核查机构及人员

根据核查员的专业领域、技术能力、受核查方的规模和经营场所数量等实际情况，南

通捷胜指定了本次核查的核查组组成及技术复核人。

核查组由不少于两名核查员组成，对于需要现场抽样的单位，每个抽样现场由不少于

一名核查员进行现场核查，并指定不少于一名技术复核人做质量复核。核查组组成及技术

复核人见下表 2-1。

表 2-1 核查组成员及技术复核人员表

姓名 职责 核查工作分工 核查机构名称

徐远兵 组长

1、文件审查；

2、确定核查范围、场所边界、设施边界、

排放源和排放设施；

3、核查受核查方填报的初始排放报告中活

动数据、相关参数和排放量化；

4、补充数据表中的数据核查；

5、现场核查；

6、核查报告撰写；

7、代表核查组与受核查方进行沟通。

南通捷胜

陈烽 组员

1、文件审查；

2、核查受核查方填报的初始排放报告中活

动数据、相关参数和排放量化。

南通捷胜

阮晓云 技术评审 独立于核查组，对本核查进行技术评审。 南通捷胜

2.1.2 核查时间安排

南通捷胜接受此次核查任务的时间安排如下表 2-2 所示。

表 2-2 核查时间安排表

日期 时间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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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3 月 1 日 文件评审

2024 年 3 月 4-5 日 现场核查

2024 年 3 月 12 日 完成核查报告

2024 年 3 月 15 日 技术复核

2024 年 3 月 16 日 报告签发

2.2 文件评审

根据《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核查组对受

核查方提交的 2023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及相关文件资料进行了文件评审。

核查组通过文件评审识别出以下要点需要特别关注，如：企业边界，排放设施的数量

与位置的准确性、完整性，排放源和气体种类，进出企业边界产生温室气体排放的排放种

类、数量及有关数据的收集、处理、计算等。

2.3 现场核查

核查组于 2024 年 3 月 4-5 日对受核查方进行了现场核查。现场核查的流程主要包括首

次会议、收集和查看现场前未提供的支持性材料、现场查看相关排放设施及测量设备、与

受核查方进行访谈、核查组内部讨论、末次会议 6个子步骤。现场核查的时间、对象及主

要内容如表 2-3 所示。

表 2-3 现场核查访谈对象及内容

时间 核查部门/职务 访谈内容及目的

2024年 3月 4-5

日

总经理 —受核查方基本情况，包括主要生产工艺和产品

情况等；

—受核查方组织管理结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及

管理职责设置；

—受核查方的地理范围及核算边界；

—企业生产情况及生产计划；

—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和文档的管理；

—核算方法、排放因子及碳排放计算的核查；

—活动水平数据及补充数据来源及数据流过程；

—现场观察排放设施；

—监测设备的安装、校验情况；

—计算凭证及票据的管理。

常务副总

生产副总

仓储部

营销中心

采购部

生产部

技术部

综合管理部

财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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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评审及现场核查的核查发现将在本核查报告的第三部分详细描述。

2.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评审

根据文件评审和现场评审的发现，核查组组织编写了核查报告，并于 2024 年 3 月 15

日提交给独立于核查组的技术复核小组进行技术复核，技术复核人员根据南通捷胜工作程

序执行，核查组根据技术复核小组的意见，对核查报告进行了修改，修改完毕后，由技术

复核小组再次对核查报告的一致性和完整性进行检查，确保无误。

3. 核查发现

3.1 基本情况的核查

3.1.1 受核查方（企业）基本情况表

名 称 江苏沃能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江苏省南通市如皋市磨头镇惠政西路 2889 号

生产地址 江苏省南通市如皋市磨头镇惠政西路 2889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682091486578G(1/1）

法定代表人 张小兵

单位性质 有限公司

所属行业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行业代码 封闭绝缘母线

主要联系人 张琴 联系方式

企业简介

江苏沃能电气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如皋市 204 国道和 334 省道交汇处，交

通十分便利。公司注册资本 12857.9 万元，占地 26000 平方米，系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

沃能电气是封闭绝缘母线和高压干式套管领域的专业制造商，致力于为

电力用户提供全绝缘、半绝缘载流导体产品的设计与制造及现场工程安装服

务，以帮助用户建立绝缘化变电站及高品质的运行体验，提高管理和技术水

平，同时降低载流导体产品的运行维护成本。

公司技术力量雄厚，管理体系完善，检验设备齐全。公司设有南通市工

程技术研发中心，取得 30 余项发明、实用新型专利及软件著作权证；公司通

过质量、环境、职业健康管理体系认证；拥有满足 220kV 及以下电压等级的

全套电气性能试验室。产品通过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电力工业电气设备质量

检验测试中心的检测认可，系列产品自投运以来，广泛应用于电力、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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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等行业，以运行稳定、可靠性高、无需维护保养等优点获得广大用户的

好评和权威专家的认可，近三年在国家电网批次招投标活动中中标率蝉联第

一。

恒变出新的技术、坚如磐石的生产、快速用心的服务，是沃能电气的承

诺。也为公司持续发展的提供了可靠的保证，确保成为中国电力事业发展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可靠、忠诚、可信赖的合作伙伴。

3.1.2 受核查方（企业）组织机构图

图 3-1 受核查方组织机构图

3.1.3 工艺流程

本公司为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企业，主要产品为封闭绝缘母线，生产工艺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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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工艺流程图

工艺流程简述：

（1）挤包绝缘层：将交联聚乙烯、金属管上料到挤出机，柱塞加热到 100 度，的交联聚乙

烯压入到通有金属口模中，交联聚乙烯从口模中挤出，这样就包覆在金属管上形成绝缘层，

其中交联机加热后需要冷却，交联机有配套的水箱，自来水经冷却后循环使用，定期补充

新鲜水；

（2）弯曲、裁切：使用折弯机将型材弯曲成所需形状，再使用裁切机将型材裁切成所需的

尺寸；

（3）检验：对成型后的型材人工进行检验，不合格品将金属管和聚乙烯剥离和管重复利用；

（4）包装：合格产品包装入库。

3.1.4 受核查方产品产量信息

表 3-1 2023 年度主营产品产量统计表

主营产品 2023 年

封闭绝缘母线等 31319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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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核查边界的核查

核查组对受核查方报送的边界和排放源进行了评审，通过对比企业设备清单和现场确

认，通过文件评审及现场访问过程中查阅相关资料及与受核查方代表访谈，核查发现如下

所述：

确认企业以独立法人为单位进行碳排放计算，设施边界为企业厂区内，排放源包括：

化石燃料（天然气、柴油）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购入电力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

受核查方 2023 年期间的设施边界和主要排放设施如下：

表 3-2 主要排放设备统计表

排放源 排放设备
设备地理和物理位

置
备注

天然气燃烧排放 生产、食堂： 全厂

脱硫过程排放 / / 无脱硫过程

废水处理排放 / /

企业不使用厌氧处理方

式，不涉及废水处理排

放。

购入电力排放
空压机、风机、水泵、生产等全厂

用电设施
全厂

经过现场核查确认：江苏沃能电气科技有限公司的核算的场所边界、设施边界符合《核

算指南》要求，报告的排放设施（源）与现场一致，核查机构对现场 100%进行了核查。

核查组对受核查方的生产厂区进行了现场核查。受核查方只有一个厂区，不涉及现场

抽样。通过现场勘察、文件评审和现场访谈，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完整识别了受核查方

企业法人边界范围内的排放源和排放设施，且与上一年度相比，均没有变化。

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核查组对排放报告中的核算方法进行了核查，确认核算方法的选择符合《核算指南》

的要求，不存在任何偏移。确认受核查方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方法符合《工业其他行业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试行）》以及备案的监测计划一致，不涉及任何

偏离指南以及备案的监测计划的核算。

根据《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试行）》以及备案的监

测计划，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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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HG = E 燃烧 + E 过程–R 回收+ E 净电+ E 净热+ E 废水 （1）

EGHG —— 报告主体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单位为吨 CO2当量；

E 燃烧 —— 企业边界内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 CO2排放量；

E 过程 —— 企业边界内工业生产过程产生的各种温室气体 CO2当量排放；

R 回收 —— 企业回收且外供的 CO2量；

E 净电 —— 企业净购入电力消费引起的 CO2排放量；

E 净热 —— 企业净购入热力消费引起的 CO2排放量；

E 废水 —— 企业净购入热力消费引起的 CO2排放量；

3.3.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1）排放量计算

受核查方化石燃料燃烧的排放采用《核算指南》中的如下核算方法：

E 燃烧= ∑i（ADi×EFi） （2）

E 燃烧 —— 企业边界内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 CO2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i —— 化石燃料的种类；

ADi —— 为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第 i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单位为百万千焦(GJ)；

EFi —— 为第 i种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 tCO2/GJ；

2）活动水平数据获取

化石燃料燃烧的活动水平是核算和报告年度内各种化石燃料的消耗量与平均低位发热

量的乘积，按公式(3)计算。

ADi = NCVi×FCi （3）

NCVi —— 化石燃料品种 i的低位发热量，对固体和液体燃料以 GJ/t 为单位，对气体

燃料以 GJ/万 Nm3为单位；

FCi ——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第i种燃料的净消耗量，对固体或液体燃料，单位为吨（t）;

对气体燃料，单位为万立方米（万 m3）。

3）排放因子数据获取

化石燃料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按公式(4)计算。

EFI= CCi×OFi×
44
1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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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i —— 化石燃料 i的单位热值含碳量，以 tC/GJ 为单位，采用《核算指南》附录二

所提供的推荐值；

OFi —— 化石燃料 i的碳氧化率，单位为%；

44
12

—— 二氧化碳与碳的分子量之比。

3.3.2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企业生产过程为物理过程，不发生化学反应，不涉及 CO2排放过程。

3.3.3 CO2回收利用量

不涉及。

3.3.4 净购入使用电力和热力产生的排放

净购入的电力消费引起的CO2排放以及净购入的热力消费引起的 CO2排放分别按以下公

式计算：

E 电力 = AD 电力×EF 电力 （5）

E 热力 = AD 热力×EF 热力 （6）

式中：

E 电力 —— 净购入的电力产生的排放，tCO2；

E 热力 —— 净购入的电力产生的排放，tCO2；

AD 电力 —— 企业的净购入使用的电量，MWh；

AD 热力 —— 企业的净购入使用的热量，GJ；

EF 电力 —— 区域电网年平均供电排放因子，tCO2/MWh；

EF 热力 —— 热力供应的排放因子，tCO2/GJ；

经核查，核查组确认受审核方不涉及净外购热力排放。

3.3.5 废水厌氧处理排放

不涉及。

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核查组对以下数据分别进行了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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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受核查方活动水平和排放因子（计算系数）类别一览表

排放种类 活动水平 排放因子/计算系数

化石燃料燃烧

（天然气）

1、天然气使用量

2、天然气低位发热量

1、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

2、天然气的碳氧化率

净购入电力 1、净购入电量 1、电力排放因子

3.4.1 化石燃料（天然气）燃烧排放量核查

3.4.1.1 化石燃料（天然气）活动水平数据的核查

（1）对化石燃料（天然气）消费量的核查

表 3-4 对化石燃料（天然气）消费量的核查

核查后确认数据

（单位：m3）
63728

核查后确认

数据来源
《2023 年天然气用量明细表》

交叉核对情况说明

（1）对数据源《2023 年天然气用量明细表》100%核对。

（2）《2023 年财务天然气发票》100%核对。

交叉核对情况说明：

（1）受核查方 2023 天然气消耗量来源于《2023 年天然气用量明细

表》数据，经核查，核查组确认核查报告中天然气消耗量数据与

《2023 年天然气用量明细表》中天然气消耗量数据一致；

（2）《2023 年财务天然气发票》中天然气消耗量数据与《2023 年

天然气用量明细表》中统计天然气消耗量数据进行交叉核对，总量

基本无相差。

经了解，《2023 年天然气用量明细表》是自然月实际抄表数据，《2023

年财务天然气发票》由于统计周期不统一造成的差异。

最终以统计部门统计的《2023 年天然气用量明细表》数据为准。

核查结论

根据受核查方生产使用情况，确认受核查方天然气消耗量在合

理范围。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天然握消耗量数据合理、取值完整、准

确。

表 3-5 化石燃料（天然气）消费量按月交叉核对

2023 年 2023 年天然气用量明细表 2023 年财务天然气发票 核查后确认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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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 m3 m3

1 月 3656 3656 3656

2 月 6032 6032 6032

3 月 1936 1936 1936

4 月 1792 1792 1792

5 月 1648 1648 1648

6 月 7328 7328 7328

7 月 4392 4392 4392

8 月 3360 3360 3360

9 月 4912 4912 4912

10 月 3664 3664 3664

11 月 8480 8480 8480

12 月 16528 16528 16528

全年 63728 63728 63728

（2）对化石燃料（天然气）平均低位发热量的核查

表 3-6 对化石燃料（天然气）平均低位发热量的核查

化石燃料低位发热量 数据 描述 核查结论

天然气低位发热量

（GJ/104Nm3）
389.31

选取的是《核算指南》中

提供的推荐值

原因：不具备自测条件

取值准确，符合《核

算指南》要求

3.4.1.2 化石燃料（天然气）排放因子数据核查

表 3-7 对化石燃料（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的核查

化石燃料单位热值含碳量 数据 描述 核查结论

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

（tC/GJ）
15.3×10-3

选取的是《核算指南》中

提供的推荐值

取值准确，符合《核

算指南》要求

表 3-8 对化石燃料（天然气）碳氧化率的核查

化石燃料碳氧化率 数据 描述 核查结论

天然气碳氧化率（%） 99
选取的是《核算指南》中

提供的推荐值

取值准确，符合《核

算指南》要求

3.4.1.3 化石燃料（天然气）燃烧排放总量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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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化石燃料（天然气）燃烧排放数值汇总表

化石燃料

种类

活动水平数据 排放因子数据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

（tCO2）
消耗量

（104Nm3）

平均低位发热

值

（GJ/104Nm3）

单位热值

含碳量

（tC/GJ）

碳氧化

率

A B C D
E=A×B×C×D×44/12

天然气 6.3728 389.31 15.3×10-3 99%

经核查化石燃料燃烧排放总量（tCO2） 137.79

3.4.2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量核查

企业生产过程不发生化学反应，不涉及 CO2排放过程。

3.4.3 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排放核查

3.4.4.1 净购入电力活动水平数据核查

表 3-10 对净购入使用电量的核查

核查后确认数据

（单位：MWh）
1183.081

核查后确认数据

来源
《2023 年财务电费发票》

交叉核对情况说明

（1）对数据源《2023 年财务电费发票》100%核对。

（2）《2023 年用电明细》数据 100%核对。

交叉核对情况说明：

（1）受核查方 2023 年净购入使用电量来源于《2023 年财务电费发

票》数据，经核查，核查组确认核查报告中净购入使用电量数据与

《2023 年财务电费发票》中净购入使用电量数据一致；

（2）《2023 年财务电费发票》中净购入使用电量数据与《2023 年

用电明细》中生产统计使用电量数据进行交叉核对，一致。

最终以《2023 年用电明细》数据为准。

核查结论

根据受核查方设施设计产能及实际生产情况，核查组确认受核

查方 2023 年度净购入电力消费量在合理范围。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净购入电力数据合理、取值完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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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净购入电量按月交叉核对

2023 年
2023 年财务电费发票（数据源） 2023 年用电明细 核查后确认数据

kWh kWh kWh

1 月 60046 60046 60046

2 月 85760 85760 85760

3 月 83148 83148 83148

4 月 60362 60362 60362

5 月 78260 78260 78260

6 月 84174 84174 84174

7 月 98675 98675 98675

8 月 95063 95063 95063

9 月 107116 107116 107116

10 月 119509 119509 119509

11 月 132191 132191 132191

12 月 178777 178777 178777

全年 1183081 1183081 1183081

3.4.4.2 净购入使用电力排放因子数据核查

表 3-12 对电力排放因子数据的核查

排放因子 年度 数值 数据来源说明 核查结论

电力 2023 年
0.5703

tCO2/MWh

2022 年度全国电网

平均排放因子为

0.5703 tCO2/MWh

受核查方位于江苏省，排放

报告中的外购电力排放因子

与 2022 年度全国电网平均排

放因子为 0.5703 tCO2/MWh

一致。

3.4.4.3 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 CO2排放量核算

表 3-13 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 CO2排放量

2023 年

净购入电力消费

（MWh）

排放因子

（tCO2/MWh）

排放量

（tCO2）

A B A×B

1183.081 0.5703 67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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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废水厌氧处理排放量核查

企业不使用厌氧处理方式，不涉及废水厌氧处理 CO2排放。

3.4.6 法人边界排放量的核查

表 3-21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排放类型 二氧化碳 经核查后排放量（2023 年）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天然气 137.79 137.79

生产过程排放量（tCO2） / /

CO2回收利用量（tCO2） / /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674.71 674.71

净购入使用的热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 /

废水厌氧处理排放量核查（tCO2） / /

报告排放量总量（tCO2） 812.5 812.5

3.5 监测设备和计量器具

3.5.1 企业提供了天然气供应单位提供的天然气涡轮流量计计量检定证书，详见附件。

3.5.2 企业外购电力系当地电力公司独家经营，其计量准确性由电力公司保证，未能

提供计量检定证书。

3.6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文件和记录以及访谈相关人员，对以下内容进行了核查：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指定了专门的人员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工作；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制定了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消台账记录，并与实际情况一致；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建立了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文件保存和归档管理制度，并遵照

执行。

3.7 其他核查发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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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核查结论

4.1 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的符合性

经核查，核查组确认南通思瑞机器制造有限公司的企业基本情况、核算边界、活动水

平数据、排放因子数据以及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符合《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

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试行）》的相关要求。核查准则中所要求内容已在本次核查中全

面覆盖，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到的问题。

4.2 排放量声明

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核算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声明

分类 2023 年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天然气 137.79

生产过程排放量（tCO2） /

CO2回收利用量（tCO2） /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674.71

净购入使用的热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

废水厌氧处理排放量核查（tCO2） /

报告排放量总量（tCO2） 812.5

4.3 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年度 2023 年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tCO2e） 812.5

产量（m） 31319

碳排放强度（kgCO2e/t） 25.94

经核查，企业未进行 2022 年温室气体排放核查工作，排放量异常波动的情况不适用于

该企业。

4.4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描述

无。

5 附件

5.1 不符合清单

序号 不符合描述 原因分析及整改措施 核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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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

5.2 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

序号 建议

1 受核查方应加强对《核算指南》的学习。

2
建议完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文件保存和归档管理制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内部审

核制度等，并严格遵照执行。

5.3 支持性材料清单

1 营业执照

2 核查计划

3 会议签到表

4 公正性、保密性及廉洁自律声明

5 真实性声明

6 现场核查照片

7 电费发票

8 天然气发票

9 2023 年电费明细

10 2023 年天然气明细

11 2023 年产量数据

12 监测设备和计量器具检定证书


	1. 概述
	1.1 核查目的
	1.2 核查范围
	1.3 核查准则

	2.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核查组安排
	2.1.1核查机构及人员
	2.1.2 核查时间安排


	2. 核查过程和方法
	2.2 文件评审
	2.3 现场核查

	2. 核查过程和方法
	2.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评审

	3. 核查发现
	3.1 基本情况的核查
	3.1.1 受核查方（企业）基本情况表


	3. 核查发现
	3.1 基本情况的核查
	3.1.2 受核查方（企业）组织机构图
	3.1.3 工艺流程


	3. 核查发现
	3.1 基本情况的核查
	（1）挤包绝缘层：将交联聚乙烯、金属管上料到挤出机，柱塞加热到100度，的交联聚乙烯压入到通有金属口
	（2）弯曲、裁切：使用折弯机将型材弯曲成所需形状，再使用裁切机将型材裁切成所需的尺寸；
	（3）检验：对成型后的型材人工进行检验，不合格品将金属管和聚乙烯剥离和管重复利用；
	（4）包装：合格产品包装入库。
	3.1.4 受核查方产品产量信息


	3. 核查发现
	3.2 核查边界的核查
	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3. 核查发现
	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3.3.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3. 核查发现
	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3.3.2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3.3.3 CO2回收利用量
	3.3.4 净购入使用电力和热力产生的排放
	3.3.5 废水厌氧处理排放

	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3. 核查发现
	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3.4.1 化石燃料（天然气）燃烧排放量核查


	3. 核查发现
	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3.4.2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量核查
	3.4.3 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排放核查


	3. 核查发现
	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3.4.5 废水厌氧处理排放量核查
	3.4.6 法人边界排放量的核查

	3.5 监测设备和计量器具
	3.6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3.7 其他核查发现

	4 核查结论
	4.1 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的符合性
	4.2 排放量声明
	4.3 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4.4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描述

	5 附件
	5.1 不符合清单

	5 附件
	5.2 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
	5.3 支持性材料清单


